
取消三十日供款結算期作好準備

由2008年11月1日起，僱主必須於每月十日或以前作出供款，即遞交供款資料及付清有關供款，
並於供款期之所屬曆月結束後的十日內送達宏利。

以下是支薪期之法定供款時間表以供參考：

房屋津貼及利益被納入強積金「有關入息」
之計算範圍

宏利為您提供的良策：

為免因不必要的延誤而被徵收附加費，我們建議您使用既安全又準確的宏利供款捷算系統計算
及遞交強積金供款資料，並同時與所屬銀行開立直接支賬戶口以自動轉賬方式繳付供款，日後
管理強積金帳戶便可更輕鬆方便。

供款期
（例如：十月）

結算期
向積金局匯報有關的拖欠供款個案

供款期：
支薪期結束後十日

31/10 10/11 10/12

定期
查核帳戶狀況

作為一個盡責的僱主，
我們鼓勵僱主在遞交供款資料
及付清有關供款後，仍需
定期查核帳戶狀況。

最方便的方法可查閱每月
廿五日前寄出之僱主每月資料
報表首頁內容，您亦可透過

宏利網頁使用
e-MPF僱主網上服務查核
最新的供款狀況。

此外，您可透過免費e-資訊
就逾期強積金供款收取

供款提示。如您尚未向我們
登記電郵地址，您可循以

下途徑更新：

透過『 e-MPF僱主網上服務』
即時提供資料；或

填妥『更改僱主資料表格』並
傳真至 2104 3504。

強積金計劃條例之第二次修訂
將於2008年12月1日全面

生效。有關詳情，請密切留意
日後的僱主通訊。

如有查詢，歡迎透過下列渠道向我們查詢：

僱主熱線：2108 1234
服務時間： �
星期一至星期五：上午9時至下午6時
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休息

客戶服務中心：
服務時間：
星期一至星期五：上午9時至下午6時
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休息

銅鑼灣
香港銅鑼灣希慎道33號利園宏利保險大廈11樓

佐敦
九龍佐敦彌敦道345號宏利公積金大廈18樓

您需要：

- 調整供款安排；
- 修改支薪系統；
- 向僱員闡釋供款薪金被扣除之金額將由於房屋津貼被益納入「有關入息」而有所調整；及 ／或
- 修改僱傭合約細則及退休福利安排。

有關的拖報有關的關

宏利與您攜手揭開

僱員福利，盡在宏利。作為您的強積金夥伴，宏利一直致力助您 ─ 我們尊貴的強積金僱主客戶 
─ 履行強積金責任。

取消三十日供款結算期及房屋津貼被納入「有關入息」將於2008年11月1日全面生效。我們為您
準備以下的小貼士，藉此助您將強積金行政化繁為簡。




